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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日益快速发展，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这种新兴的独立运输方式在全球运输领域内地位不断上

升，但由此合同纠纷引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的首要问题便是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纠纷的

管辖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概述界定和

构成要件；第二部分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三部分阐述分析现阶段国

内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管辖权；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第四部分有针对性地提出如何进一步优

化该类纠纷的管辖权的建议，以期能够为我国统一规范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诉讼管辖权的确定提

供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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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new independent mode of in-
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of goods is gaining prominence in the global transport arena, 
but a number of legal issues arise as a result of contractual dispute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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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how to determine the competent court in judicial practice for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
port dispute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introduces the definition and ele-
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tract; the second part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
ation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the third part explains and analyses how 
jurisdiction is determined in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at this stag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analysis, the fourth part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on how to further optim-
ize the jurisdiction of such disputes. On the basis of the foregoing analysis, the fourth part puts 
forward proposals on how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jurisdiction of such disputes, with a view to pro-
viding some new ideas for the unified regulation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jurisdiction of litiga-
tion in disputes over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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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中叶开始，世界各地涌起全球化浪潮以及集装箱革命。货物运输方式由传统陆运向全球范

围内的货物多式联运不断拓展。国际货物多式联运这一新兴运输方式的诞生提升了货物运输效率，加速

国际货运市场的繁荣发展。但繁荣的同时也衍生出较多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解决这些纠纷的

第一步便是管辖权确定问题。因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存在跨境性、运输流动性大的特点，实践中纠纷当事

人在选择管辖法院时常感到疑惑。本文通过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纠纷目前管辖权确定的几方障碍以及在

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实践操作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司法实践中合理解决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管辖权问题提

供可参考的理论意见。 

2.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界定和构成要件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在《联合国国际多式联运公约》中的概念是指按照多式联运合同，以至少两

种不同的运输方式，由多式联运经营人将货物从一国境内接管货物的地点运至另一国境内指定交付货物

的地点的运输方式。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是目前兴起的新型货运模式，它的最显著特征基于托运人和货主

的利益，运营人与托运人订立一份货物运输协议，经营人承担整个货物联运过程的责任，支付运输费用、

签发单据、一次保险、统一理赔。[1]目前主要多式联运的形式有陆地航空联合运输、江海联合运输、海

上陆地联合运输。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作为符合目前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一种运输方式已经逐渐成为国际运

输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由此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引起的一系列法律问题也随之而来。其

中的首要问题便是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的管辖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确定，实践中也遇到多重阻

碍，下文将对此一一展开论述。 

3.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权确定的障碍 

(一) 现存不同运输领域的法律规定不一致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作为一种日益普及的运输合同在国际货物运输领域快速占据一席之地，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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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签订到履行涉及到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国内法规对于管辖的规定各不相同，且更为棘手的是海运、

空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等运输方式由于具有其自身特点所以对于国际纠纷管辖权的规定也并不一致。

如目前在铁路运输中，《国际货协》规定了案件原告除了向被告铁路所属国提起诉讼外没有别的选择权；

在航空运输领域，《蒙特利尔公约》规定行使案件管辖权的法院可以是承运人住所地或主要营业所在地

以及合同签订地和目的地；在海路运输方式中，规定具有管辖权的法院有承运人住所地或主要营业所在

地以及合同签订地和目的地、装货港货承运人接管货物的地点和合同约定的缔约国其他任何法院。而国

际货物多式联运需要两种或者多种以上的货运方式进行联合，所以不同运输领域纷纭的法律规定常使司

法机关或者当事人在审理案件或者选择管辖法院时感到困惑。 
(二) 不存在具有统一效力的国际公约 
目前，在单一的运输领域中均已存在具有统一效力的国际公约。而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

的确定还涉及不同的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现今国际社会中暂无已经生效的具有统一规范法院管辖权的

国际协议，而且某些条约仅限于特定地区。1此外，目前我国加入的国际运输公约在审理国际货物多式联

运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都有被法院选择作为审判依据的可能性。因确定法院管辖权是选择法律适用的前

提，所以没有明确管辖权问题的情况下会导致适用并非一致的公约或者法律进行审判产生不同的案件结

果。 
(三) 学界尚未形成通说意见 
在学界，研究者们更多讨论的是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其他问题如相关法律适用、承运人的责任

限制等问题以及国内多式联运合同的诉讼管辖权研究，对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管辖权方面的研究讨

论数量并不多，论文及专著数量较少，学界对此问题也并无较为普遍的通说观点，故而为立法与司法实

践的提供的理论参考依据并不充分。而从诉讼案件的解决流程来看，确定案件管辖权是处理纠纷首先需

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在案件受理法院确定后，讨论法律适用和诉讼策略才具有实际意义。由上述分析可

知，明确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权对妥善解决纠纷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4.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权在我国的确定现状 

(一)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管辖权在国内立法上的规定 
若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案件最终由我国法院管辖，那之后如何在我国众多法院中将管辖权落实到某一

法院是一项较为棘手的问题。我国一般依据《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法》以及部分有出台的专门有

关涉外因素的部分案件司法解释来确定管辖权。 
首先要明确国际多式联运合同主要包括哪些运输方式。当该合同中的运输方式仅包括铁路运输、陆

地运输而不包括海上运输时，皆以《民事诉讼法》中“涉外民事诉讼”一章的规定来认定管辖权，即在

此纠纷中，对于被告的住所在国外而非中国境内的，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签订地、合同实际履行地以

及诉讼标的即被运输的货物的所在地、财产扣押地、或者被告在中国有代表机构的，该机构所在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当然，若合同双方签订了法院选择协议的，选择我国诉讼法

规定上述地点以外的法院进行管辖的，也必须严格根据《民事诉讼法》中涉及管辖的内容来进行约束。 
当多式联运合同中包括海上区段运输，则在明确该案管辖权时须根据《海事诉讼法》或者《海事诉

讼法司法解释》当中的有关规定。其中，只有《海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规定时考虑到分辨该运输合同

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如果该运输合同被认定为国际货物多式联运，那么《民事诉讼法》中具有国际性涉

外因素的条款即被认定为涉外案件的规定应当被优先考虑为解决管辖权的依据；当遇到并未在《民事诉

 

 

11968 年欧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的执行公约》，1988 年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之间缔结的《关于民商

事案件管辖权和判决承认的洛迦诺公约》以及 1979 年美洲国家之间缔结的《关于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域外有效性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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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中有明确规范的情况下，再考虑根据《海事诉讼法》中的条款，即货物运输首发地、货物送达目

的地以及被告住所地法院的法院来管辖该类纠纷。若运输中有转运的情况，转运地的海事法院同样可以

对纠纷案件进行管辖。 
由以上规定可得，国内层面的国际多式联运合同管辖的认定离不开我国国内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而

不能只根据涉外案件的规定进行管辖，以免管辖结果丧失公正性。 
(二)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具有国际性因素的多式联运合同的管辖有以下两种确定方式：1) 依据法院选择

条款。根据目前在国际多式联运中最经常被选择采用作为运输合同的《1980 年多式联运公约》、《鹿特

丹规则》，这两种公约都明确规定承认双方当事人订立的有关选择法院的协议的效力。[2]并且世界上大

部分国家在国内诉讼法中都肯定了为了保障合同双方的意思自治，当事人有对管辖法院进行一致选择的

权利。2) 根据该合同与其他地点空间上的密切程度确定管辖权。如果合同双方不存在选择法院的协议，

那根据欧盟关于管辖权的条约《布鲁塞尔条例 I 修订》中第 7 条规定以及中国《民事诉讼法》第 272 条

的规定，为了体现行使管辖权的法院与纠纷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防止管辖权的不恰当行使而出现不公

正的审判结果，大多数国家的司法机关以地域空间之间的关系来判断管辖权的归属。 
1) 依据法院选择条款确定管辖权 
按照双方的法院选择协议确定管辖权是指，货运合同两方同意采取订立协议的方式选择管辖案件的

法院来明确纠纷管辖权的归属。也被称为协议管辖。因为现今并不存在发生效力的专门的国际公约来对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管辖。协议管辖这一方式则成为确定案件管辖的首选方式，并且可以缓解双方当

事人关于受理法院的矛盾。所以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均在某些程度上承认协议管辖的效力。 
目前中国的法律对协议管辖做出了一些限制条件，比如第一，当事方之间达成协议所选择的法院必

须是其所在地实际涉及案件争议的法院，即实际联系原则。但是该原则并不同样限制属于海事纠纷性质

的诉讼纠纷，选择接受中国境内的海事法院来管辖案件的外国当事人不受到“实际联系原则”的限制，

这一规定也扩大了中国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第二、该约定不得违反中国对专属法院管辖以及层级管辖

权的相关要求。第三，我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承认外国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赋予中国法院案件管辖

权，但对合同当事人选择外国法院进行管辖的协议的效力如何尚未出台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从最高人

民法院在《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裁判工作会议纪要》中规定双方当事人具有非排他性法院选择管辖

协议时，能够被认定为没有排除其他法院对该项争议的管辖权。[3] 
由上述分析可知，若有合同方向中国境内的法院进行纠纷诉讼，中国法院仍能根据《民事诉讼法》

受理案件。而对当事人之间排他性管辖协议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律和会议纪要并未提及。世界其他各国

对排他性管辖协议大部分持肯定态度，比如 2005 年《协议管辖法院公约》。虽然此公约并未生效，但从

其内容可探知国际社会目前对此的赞同为多数观点。 
2) 依据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与法院地空间上的联系确定管辖权 
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72 条规定，针对涉外合同纠纷，合同签订地或者合同履行地法院可以

对外国法人行使管辖权。2但是当该条在实践中适用于多式联运合同案件时，存在两点问题。 
一是随着如今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电子运输单证适用愈加频繁。而在使用该类型单证的情况下，合

同签订地比较难以实际认定。在签订多式联运合同的情景之中，合同订立地与合同之间的天然关联显然

 

 

2 参见《民事诉讼法》第 272 条：“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

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

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

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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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货物发运地或者运输目的地关系密切。因此，根据上述分析不能僵化的根据合同签署地以及履行地

确定管辖，而要灵活操作。[4] 
二是司法实践中也较难确认定合同履行地。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 18 条解释了合同履行地怎样认定 3，但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涉及运输货物在多个区

域不同国家的移动，对于如何明确合同履行地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详细解释。 

5. 针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诉讼管辖权选择方面问题的建议 

根据上述现存国内立法、国际公约以及司法实践中操作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一

步优化我国关于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纠纷管辖权的确定： 
(一) 将当事人双方法院选择条款作为首要考虑因素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双方当事人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是确定管辖权归属的首要考量因素。从法院

审理案件的效率以及成本来看，法院选择条款能够避免不同国家的法院同时受理同一案件以此减少不必

要的司法成本浪费，从而避免国际私法概念上“平行诉讼”的产生；此外，法院选择条款可以减少原告

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法院进行诉讼的情形，节省纠纷双方在进行法律诉讼时付出的时间和金钱成本，使

得纠纷能够及时化解；在进行到判决结果的承认与执行阶段时，双方的法院选择条款可以减少选择执行

或承认的法院的难度，从而实现判决的顺利执行。[4] 
因此，以争议双方的法院选择条款选择管辖法院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这不单单是对合同两方意思自

治的尊重，更是适应全球化背景促进商业合作节约交易成本而产生的大势所趋。其次，将当事人意思自

治作为选择法院管辖首要因素也有利于明确合同的法律适用。因为确定法院管辖权是法院选择法律适用

的前提，故而尽快确定诉讼管辖有利于法院正确适用法律迅速解决纠纷，节省司法资源。 
(二) 将国际多式联运合同起运地或目的地的法院作为首选管辖法院 
若国际多式联运协议的当事方未选择管辖法院，则应由多式联运协议的起始地或者目的地法院行使

管辖权。如果国际联合运输协议的经营者是外国公司，则行使法院管辖权会违反原告被告的一般原则。

[5] 
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管辖是因为根据属地管辖权来行使的，即对于在该国领土内的任意行为引起的

纠纷拥有管辖权。对于外国当事方而言，如果因为在法院地的经营行为使其获得盈利，那也应花费为取

得收益而应支出的开销，其中含有前往该行为地解决法律纠纷的费用。[6]由上述分析可知，从对双方当

事人公平的角度而言，当受理多式联运案件的法院地与纠纷有着实际联系时，并且外国当事人在行为地

获得的收益高于其所承担的诉讼成本时，行为地法院才可获得管辖权。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中运输难免囊括两个以上国家或者两种以上运输区段，在如此多的地点中选择管

辖法院较为困难并且不确定性较大，容易使当事人产生困扰。在众多地点中，合同的起运地和目的地是

最为确定的，并且与运输合同有着密切联系。首先外国当事人由该运输活动取得利益，那让其接受起运

地或者目的地法院管辖并非不合理。其次起运地与目的地在订立运输合同时的明确性能够消除跨国运输

中因涉及地域众多而产生的管辖权归属不确定性，具有实际可操作性。 
(三) 借鉴国际货物多式联运人的“网状责任”规定 
我国国内审理多式联运案件可以参考“网状责任制”。网状责任制是在能确定造成货物灭失，损害

的区段时，则按该运输区段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如果不能则采用“隐蔽损害一般原则”，来确定使用一种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18 条：“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

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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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范。 
审判实践中，当事人明确知晓货损或者引起纠纷的行为是发生在何种运输区段的，那么根据该运输

区段的不同性质来选择法院进行排他性管辖。如果引发纠纷的运输区段并不单一而是同时包括海运或者

铁路运输，那么最先受理案件的法院取得专属管辖权。在当事人无法得知引发诉讼的行为是在哪个区段

发生的，那所有与该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相关的法院皆拥有进行的管辖权力，此时原告首先提起诉讼

并受理案件纠纷的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 
但是实践中可能会出现当事人隐瞒货物实际毁损灭失的区段，主要是因为自由选择法院能够保护自

己的利益，而选择在起诉时可以不将情况写明。因此，法院只能被动地在审理过程中才能查明损失发生

的具体区域，这也使得无法使用移送管辖进行管辖权纠错。所以在涉及到多式联运合同纠纷案件时，在

立案审查时应该加大审查力度避免出现当事人瞒报的情况或者相关立法可以出台审理此案件的移送管辖

的新规定，在尽可能减少司法资源浪费的情况下保证管辖权的正确行使，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增强公众

的信赖度。 

6. 结语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地位在国际货物运输中逐渐上升，随之而产生的合同纠纷数量也日益增多。通

过上文对国际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管辖权的研究可知目前在国际层面的规定繁多、较为混乱，缺少统

一规定的国际公约与学界通说。由此，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最大程度的实现，应该首先

考虑双方的法院选择条款，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由起运地或者目的地法院进行管辖。当具有管辖权的法

院确定为中国法院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并且借鉴国际货物多式联运的“网状责任”解决国内法院

管辖权冲突，同时建议加强案件审查以及移送管辖的相关规定。本文通过现行国际公约、各运输方式法

律规定和我国法律相关规定进行分析，对目前法院管辖制度上的可改善之处提出一些建议，同时希望立

法机关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对策，并且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上做出更明确的法律规定，希以早日解决国际

货物多式联运合同的管辖权归属应如何确定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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